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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关于进一步扶持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

促进商贸经济较快增长的意见
万盛经开发〔2017〕53 号

商贸服务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加快

发展商贸服务业，扩大消费，吸纳就业，改善民生，推动资源型

城市转型发展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商贸流通产

业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2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现就进一步扶持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促进商贸经济较快

增长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紧紧围绕建设全市商贸服务业转型发展示范区的目标，优化

商品服务与供给，加大政策、项目、资金等支持，加快培育一批

市场核心竞争力突出的大型商贸流通骨干企业，优化全区商贸经

济结构，推动商贸服务业转型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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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发展目标

到 2020 年 12 月，全区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达到 170 家左

右，亿元以上商贸流通企业达到 30 家以上，商贸经济占全区 GDP

比重达到 18%左右，商贸服务业产业结构明显优化。

三、扶持对象

（一）扶持范围。

在 2017—2020 年经月度审核合格并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且

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以下标准的较大规模的商贸法人企业：

1．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4000 万元以上的批发业企业。

2．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零售业企业。

3．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600 万元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（以

农家乐为主要经营业态的住宿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

万元以上）。

（二）扶持条件。

1．享受扶持政策的企业必须是在万盛经开区注册成立并申

报纳税的独立法人企业。

2．企业经营状况较好，社会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，管理制

度健全，配备专职统计人员，统计台账规范，经济指标增长较快，

按照统计工作相关要求按时报送相关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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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批发业企业扶持政策。

1．鼓励区内规模以上优势工业企业注册成立以销售其工业

企业产品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销售公司。工业销售公司符合扶

持对象要求的，自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口径的次年起，分两年给

予专项扶持。其中，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4000 万元以上 1.5 亿元

以下的，给予总额 30 万元的专项扶持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给

予 15 万元；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1.5 亿元以上的（含 1.5 亿元），

给予总额40万元的专项扶持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给予20万元。

2．符合扶持对象要求的除工业销售公司以外的其他批发业

企业，自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口径的次年起，分两年给予总额

20 万元的专项扶持。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给予 10 万元。

（二）零售业企业扶持政策。

符合扶持对象要求的零售业企业，自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口

径的次年起，分两年给予总额 20 万元的专项扶持。第一年和第

二年分别给予 10 万元。

（三）住宿和餐饮业扶持政策。

1．鼓励区内农家乐规模化、连锁化发展，农家乐符合扶持

对象要求的，自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口径的次年起，分两年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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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万元专项扶持。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给予 10 万元。

2．符合扶持对象要求的除农家乐以外的其他住宿和餐饮业

企业，自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口径的次年起，分两年给予 20 万

元专项扶持。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给予 10 万元。

本条规定的扶持政策每家企业只能享受一次，同一企业不得

重复享受，也不得同时享受两种及以上扶持政策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凡是申报本意见相关扶持政策的企业，必须先经统计部门月

度审核合格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，成为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。

成为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且其主营业务规模等其他相关条件

达到本意见规定的要求后，方能申报本扶持政策。

（一）月度审核并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申报程序。

符合商贸统计相关要求的企业，向相关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

政府提出申请，经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审核合格后交由商务

局、统计局进行月度审核，审核通过的企业由统计局提交给上级

统计部门进行审核，经上级统计部门审核通过的企业即纳入企业

一套表统计，成为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。

工业销售公司同时还应通过所在园区管委会、经信局审核。

（二）专项扶持政策申报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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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纳入商贸经济统计口径的次年起，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及

其他相关条件均达到扶持对象要求的企业，在当年 5 月 1 日之前

向相关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申报专项发展扶持。街道办事处、

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的企业交由统计局、商务局对其上一年主营

业务收入规模等相关条件进行审核，审核合格的由商务局、财政

局统筹安排拨付扶持资金。

经月度审核合格并纳入企业一套表统计的当年，企业主营业

务收入应达到的规模按年度营业期限折算。主营业务收入未达到

扶持对象要求的企业当年不能享受专项扶持，其当年享受专项扶

持的资格自动取消且不顺延。因统计数据质量问题被各级统计部

门依法查处的企业取消其享受本意见所有扶持政策的资格。

工业销售公司同时还应通过所在园区管委会、经信局审核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资金保障。进一步扶持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促

进商贸经济较快增长所需资金纳入财政专项预算，根据实际发展

状况进行拨付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主动宣传，积极发

动符合条件的优势企业纳入商贸经济统计；商务局负责综合协

调，及时兑现扶持政策；财政局安排财政预算资金；国税局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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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局、工商分局等部门做好行政管理服务，帮助支持企业发展。

（三）制定实施办法。由商务局负责，会同财政、经信、统

计等相关部门，提出意见报管委会同意后另行制定具体实施办

法。

本意见实施期限内，如国家、市级统计部门对商贸法人企业

限额标准进行调整，本意见作相应调整。

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
2017 年 9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